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 01 刑再 4 号

原公诉机关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董雄飞，男，1961 年 10 月 5 日出

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河北省迁安县，系北

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石家庄项目部工作人员，住北京市

海淀区。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现在河北省石家庄

监狱服刑。

辩护人吕连根、焦银忠，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石家庄市裕华区人

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董雄飞犯贪污罪一案，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作出（2014）裕刑初字第 00016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

人董雄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 2016 年 4月 14 日作出

（2016）冀 01 刑终 138 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石

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重新审理本案，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作出（2016）冀 0108 刑初 379 号刑事判决，

以被告人董雄飞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

万元。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 2017 年 6月

8 日作出（2017）冀 01 刑终 532 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被告人董雄飞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作出（2017）冀 01 刑申 64 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董

雄飞的申诉。董雄飞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5月 16 日作出（2017）冀刑申

4 号再审决定，指令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再审。本院依

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王良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董雄飞及辩护人吕

连根、焦银忠出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被告人董雄飞在北京城建集团石家庄市裕华

区工程工作期间伙同该项目另一负责人董某义（已判刑），利

用职务便利，分两次将单位工程款 206 万元从项目部转出。其

中，2005 年 12 月 20 日，董雄飞伙同董某义将单位工程款 150

万元从项目部转入其开办的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将其中 110 万元从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

司转入北京亚之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连同此前董雄飞支

付的 2 万元定金，用于个人购买奥迪 A6 汽车两辆，分别登记在

董某义、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名下。董雄飞伙同董某义

用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开具的一张 99.43 万元材料款发

票和北京海龙女建材商店开具一张 99.2 万元材料款虚假发票及

车辆保险、付汽油费车辆保险 1.148188 万元、办公招待等费用

6.221812 万元的票据交财务平账，骗取单位工程款 112 万元。

事发后，被告人董雄飞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了私自使用工程款

的情况。

以上事实，有被告人董雄飞的供述；董某义供述；证人强

某 1、周某、张某 1、李某、王某、申某的证言；书证、董某义

的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董雄飞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

立，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不构成贪污罪的辩

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董雄飞伙同董某义利用职务便利，分两

次将单位工程款 206 万元从项目部转出，其中将单位工程款

150 万元从项目部转入董雄飞开办的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



司，112 万元用于个人购买奥迪 A6 汽车两辆，分别登记在董某

义、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名下，并用虚假发票予以平

账。被告人董雄飞与董某义有共同的意思联系，二人明知该工

程款为石家庄项目专用款，二人合谋将该款转入到个人控制之

下，并用于购买车辆，用于自己使用，在受到查处时，又以虚

假票据予以平账。以上二人具有相互勾结的意思联系，又有实

际占有财物之实，且董某义已被生效的司法文书认定其具有国

家工作人员身份，并已经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董雄飞应当以贪

污罪共犯论处。故其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被

告人董雄飞在共同犯罪中其起到帮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

处罚；其在事发后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了私自使用工程款的情

况，该公司也对董雄飞这一行为未予追究，并在立案前已向公

司说明情况，归还涉案物品，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经原审

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

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

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人董雄飞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

元。

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上诉主要提出，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

资格，没有与董某义合谋贪污的故意，其用工程款购买车辆是

按协议应付给他的工程款利润，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犯罪。辩护

人同意其上诉理由。

二审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

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伙同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贪污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董雄飞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

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没有与董某义合谋贪污的故意，其行

为不构成贪污犯罪的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与经查明的事实不

符。关于其主体资格问题，原审判决已作出详细解释，论理正

确，依法有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董雄飞与同案犯董某

义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二人明知该工程款为石家庄工程项目专

用款，仍合谋将该款转入到个人控制之下，并用于购买车辆，

归自己使用，在受到查处时，又以虚假票据予以平账隐瞒，以

达到非法占有之目的。其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故

对其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三

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诉人董雄飞申诉理由：北京城建八公司仅收管理费，允

许董某义以公司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其后工程便交于

董某义，之前申诉人与董某义签订了合伙协议，商定以北京城

建八公司名义承包建设合同，为方便工作二人以工程款购买了

车辆，未损害北京城建八公司利益，不构成贪污罪；从申诉人

参与整个工程过程中看，申诉人没有与董某义合谋贪污公款的

故意和行为，申诉人取得、使用工程款提成和利润，合法有

据，并得到了北京城建八公司认可，并与其再次合作，故应宣

告无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董雄飞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

格，其以个人名义与董某义个人合伙，直到 2007 年 6月北京城

建八公司派人介入石家庄工程，不让董某义继续管理该项目，

董雄飞主动找公司介绍情况，董雄飞才具备北京城建八公司石

家庄项目部工作人员身份；董雄飞没有贪污的故意，（1）董雄

飞参与石家庄这两个项目是居间性质，从中获得收益是正当



的，（2）董某义先与董雄飞签订合伙协议，四个月后董某义挂

靠北京城建八公司签订施工合同，（3）买车是与董某义商量后

为两个项目工作需要，从可能得到的利润中预先支钱购买；北

京城建八公司接收项目未向公安报案之前，公司领导不知情

下，董雄飞主动向公司领导说明购买车辆一事，提出将车交还

公司，董雄飞在得知工程可能亏损有可能没利润的情况下，提

出退回所购车辆说明其没有获得非法利益的故意；出现亏损

后，董某义说公司要查帐，让董雄飞找材料发票抵顶车款报

帐，董雄飞没有参与具体管理，不清楚帐务报帐问题，董雄飞

客观上没有贪污行为，应宣告无罪。

石家庄人民检察院庭审意见：该项工程系北京城建八公司

承揽，该公司为国有性质，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与同案被告人董

某义经预谋，共同贪污公款 112 万元，构成共同犯罪；原审被

告人董雄飞主动向北京城建八公司交待，得到公司谅解，但不

能以此解脱其犯罪。

经再审查明，经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介绍，同案被告人董某

义（已判刑）代表北京城建八公司承揽了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

服务中心、石家庄四十四中学工程项目。工作期间原审被告人

董雄飞与董某义共同商议后，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将单位工程

款中的 110 万元，连同董雄飞交纳的 2 万元定金，用于个人购

买奥迪 A6 汽车两辆，分别登记在董某义、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

限公司名下。在公司要查账时，董雄飞伙同董某义开具虚假票

据交财务平账，骗取单位工程款 112 万元。事发后，被告人董

雄飞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了私自使用工程款的情况。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原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1、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工商档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变



更证明；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质；石家庄

市裕华社区服务中心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文件；北京城建戎某实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董某义等同志的聘任通知》戎某人

发（2001）087 号；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委托

书》第 412 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贰份；北

京城建集团与北京城建戎某公司分包合同；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工程总承包部关于成立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

工程项目经理部的通知；北京城建戎某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与新乡市华凤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分包合同；北京城建

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城建戎某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的情况说明。证实戎某公司承揽工程的管理形式是首先

由项目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向公司交纳风险抵押金，按项目工程

造价向公司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施工过程中公司对项目进

行过程管理，就是每个季度或半年对项目的成本情况进行核

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如果一个项目盈利了，要根据盈利情

况对项目班子集团进行一定数额的奖励，公司定期进行管理过

程中发现因项目管理人责任导致项目亏损，公司扣除风险抵押

金，公司对外承担项目亏损责任，公司从未将工程承包给包括

公司员工在内的任何个人。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第二项目部 2005 年 3月至 2006 年 6 月份工资分发表；金

果林项目部工资发放表；董某义职务、身份证明证实 2005 年 9

月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委托被告人董某义负责办理

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工程项目，工程备案手续以及签

署工程投标文件的授权委托代理人；2005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城

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承包部宣布成立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

服务中心项目经理部，董某义为该项目部经理。以上证据证明

北京城建戎某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公司，石家庄市裕



华区社区服务中心工程项目为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中标，被告人董某义系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具

体负责人，为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2、证人北京城建集团子公司戎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强某 1 证言证实，该工程项目部的经理周某的任命有文件，董

某义作为项目负责人没有书面任命书。2006 年 4 月周某经理调

走，后接任经理张某 3 到石家庄工地考察，发现管理混乱有可

能亏损，公司想把工程推出去，董某义想以个人名义承包该工

程，公司经研究答复不允许个人承包。董某义找了河南新乡华

凤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06 年 6 月，其做为戎某公司董事

长，董某义做为华凤公司代表，签订了合同。应董某义要求，

合同签订时间写在了 2005 年 12 月 10 日，这之前绝对不是个人

承包，在管理期间的亏损都是戎某公司承担的。2006 年年底公

司核算项目成本时，其不知道董某义用工程款买车，公司帐目

上没有发现，他也没跟公司说过，后在 2007 年公司决定报案

时，董雄飞跟其说他和董某义用工程款买了两部车，用虚假材

料款冲抵出来的钱某的。

3、证人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经理周某证言证实，2001 年

公司聘任董某义为公司的项目经理，有正式文件和聘任通知，

后他申请待岗，一直没有解聘。董某义向公司提出石家庄项

目，经过公司考察，认为是个不错的项目，集团出函委托董某

义投标。北京城建集团把工程分包给了戎某公司，其任项目经

理，让董某义做项目负责人。

4、证人北京城建集团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工程项

目经理张某 1 证言证实，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董某义侵占单位

工程款。石家庄的两个项目是董雄飞提供，但其没有资质，其

找到董某义，董某义被周某聘任为该公司项目工程人员。集团



给董某义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二董取得了合法身份到石家庄投

标。因管理混乱，集团派员到石家庄对该工程财务进行审核，

发现亏损六百万元，董某义从北京城建集团帐上用的款，等于

侵占了北京城建集团的款。现集团接管了该工程，派其任该工

程的经理，其让董雄飞协助其工作。

5、证人李某证言证实，其按公司安排于 2006 年 6-7 月份

到石家庄裕华社区服务中心工程项目任经理。去之前，张某

3、强某 1跟其谈话时都没提到董某义承包的事，公司也不会将

该项目承包给董某义，否则公司也不会安排其去接替董某义担

任项目经理。

6、证人河南新乡华凤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人申某证言

证实，2006 年通过其好友王某认识的董某义，王某介绍董某义

想借用其公司资质，挂靠到其公司，双方约定公司不干涉董某

义在石家庄的工程，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收取管理费。王某从

其公司拿走合同章和法人章用于和董某义、北京城建集团签订

协议，具体时间是 6-7 月初麦收时。证人王某证实以上情节。

7、石家庄市裕华区土地城建开发中心提供的给北京城建集

团石家庄裕华社区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经理部拨款 500 万元系列

证据；转走 150 万元支票存根；转走 56 万元电汇凭证；项目部

关于董某义签字批准用虚假票据及其他票据平账 206 万元的记

账凭证。

8、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转入 150 万元开户行分户

账；2005 年 12 月 22 日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转入北京亚

之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记账凭证；2005 年 12 月 23 日中国

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NO.00023273、

NO.00023272；北京亚之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10 万记账凭



证编号：ARA5120257；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

所提供的关于号牌为 JD6117 车辆登记信息。

9、北京城建八公司情况说明、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给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情况说明：2006 年 7 月

公司发现聘任的项目经理董某义管理混乱，公司决定解除董某

义项目经理职务，在此过程中发现董某义还有一名合伙人，向

其了解情况时，该人说一直认为该项目是董某义和公司签订的

个人承包协议，所以才与他合作，签订了个人合作协议，给他

3%的利润分成。当董雄飞得知公司免去董某义项目经理时，他

主动向公司汇报用工程款购车一事，主动提出将该车交于公

司，并离开该项目。公司考虑具体情况请他留下来，决定将该

车留在石家庄项目部使用。现该车公司已收回，未给公司造成

损失。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董雄飞多次帮助公司解决资金困

难。恳请在处理董某义贪污一案所涉及购车一案中免于追究董

雄飞的责任。落款日期 2013 年 11 月 15 日。

10、2007 年 6 月 11 日北京城建戎某公司与董雄飞的合作

协议书。

11、本院（2016）冀 01 刑终 312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董某

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

12、同案被告人董某义供述，2005 年 8-9 月份其和董雄飞

在筹建石家庄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这个项目时，董雄飞当时没

有办公用车所以他提出买两辆车，其当时同意了，说等工程款

下来项目有了钱再买。2005 年 12 月份的一天，董雄飞告诉其

买车的事弄好了，今天一起去提车，给你一辆车，其二人一起

到北京办理了购车手续。50 多万元一辆，资金是从裕华区社区

服务中心项目部的工程款中支出的。其往董雄飞的北京东方盛

业公司转了 150 万元，提车之后时间不长，董雄飞给了其两张



已填好材料款的发票，董雄飞说两张发票别盖一个单位的公

章，董某义拿了其中一张票盖了海龙女的章，之后入了财务

帐。购车后 2006 年 1月份左右，戎某公司强某 1来石家庄工地

董雄飞跟他说过，购车前没有给戎某公司请示，项目部财务人

员不知二董用的虚票也不知冲抵钱某车的事。从项目部支取钱

款、报票由董某义签批，董雄飞和其是合伙关系。

13、被告人董雄飞供认犯罪事实，辩解其和董某义系合伙

关系，其与董某义签了协议，但没有具体合作，其按工程造价

的百分比提成，后公司接管工程前其如实向北京城建集团的领

导汇报此事，北京城建集团在口头答应继续同其合作。

原审被告人董雄飞及其辩护人辩解被告人董雄飞无罪。第

一个观点被告人董雄飞不具有国有公司人员身份，2007 年 6 月

北京市城建八公司与之签订合作协议后才具备北京市城建八公

司石家庄项目部工作人员身份。经查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第二项目部 2005 年 3月至 2006 年 6 月份工资分

发表；金果林项目部工资发放表，证明被告人董某义、董雄飞

在该公司领取工资。董某义、董雄飞两人商议各买一部车，后

董某义利用职务便利，分两次将单位工程款中的 150 万元转入

董雄飞开办的北京东方盛业经贸有限公司。2005 年 12 月 22 日

二人一起到北京亚之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 112 万元价格

购买奥迪 A6 汽车两辆，分别登记在董某义、北京东方盛业经贸

有限公司（董雄飞个人公司）名下，后用虚假发票予以平账而

据为已有。二人明知该工程款为北京市城建八公司石家庄项目

工程专用款，二人合谋将该款转入到个人控制之下，并用于购

买车辆，用于自己使用，在得知单位要查账时，又以虚假票据

予以平账。以上二人具有相互勾结的意思联系，又有实际占有

财物之实，且董某义已被生效的司法文书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



人员身份，已经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董雄飞应当以贪污罪共犯

论处。

原审被告人董雄飞及其辩护人的第二个观点，被告人董雄

飞主观上没有贪污的故意，更没有与董某义合谋贪污的故意。

理由一、收取并使用的购车款是其应得的合法收入（居间费

用），应受法律保护。经查，董某义在找董雄飞商量开假发票

平账以应对北京城建八公司核对查账时，董雄飞此时应当明知

其用于购车的款项不是董某义和董雄飞的合法收入。

理由二、被告人董雄飞一直认为取得和使用项目款项是其

应得的报酬和利润，没有与董某义合伙贪污公款的故意。经

查，董雄飞在公安机关供述，董某义有一次跟我说，北京城建

戎某公司对石家庄裕华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财务要检查，得找

票把买两辆奥迪车和其他一些费用平了账，董某义和我一起计

算了发票的总数，开了两张材料票，共计 198 多万元，入了财

务账。到 2006 年 11、12 月份，北京城建戎某公司来人核算成

本时，我觉得用工程款为个人购车不合适才跟戎某公司领导说

了这事并主动提出把车交给公司。

理由三、被告人董雄飞开具提供发票的行为是为了配合举

报人尽早管理公司工程项目及账册凭证而实施的。根本没有掩

盖弄虚作假之意。经查，被告人董雄飞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供

认在得知单位要查账时，与董某义共谋开具假发票平账；举报

单位证明董雄飞主动向公司交代了在此之前购买汽车。足以说

明被告人开具提供假发票的主观故意，为隐瞒其和董某义私自

动用单位公款的事实，而且其向单位主动交代之前贪污行为已

经实施完毕。

理由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解，被告人董雄飞后来与北

京城建八公司就涉案两项工程重新签定协议，并依照约定已取



得 85 万利润，这种方法与董某义的合作是相同的，可以印证董

雄飞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经查，被告人董雄飞主动向北京城建

八公司交代，并与之签订协议合作，该事实证明被告人董雄飞

的行为得到了公司谅解，但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经过

法定的程序，最终由审判机关作出裁决；原判决、裁定已认定

被告人董雄飞这一行为构成了自首，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解的第三个观点，被告人董雄飞根据

董某义的要求开具发票供董某义平帐的行为，原判决没有考虑

用于购车的涉案资金是董雄飞合法应得款项，不属于《刑法》

贪污罪中的“公共财物”。经查，该工程是由北京城建集团承

揽，之后转包给其下属子公司北京城建八公司，北京城建八公

司明确规定该公司从不承包给包括公司员工在内的个人。该公

司为了让董某义承包该工程，还让其找公司（河南新乡华凤公

司），以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形式转让该工程，且后期因违约

引起的民事诉讼也是应该由公司承担责任，以上证据足以证实

用于购车的涉案资金系单位公款。

辩护人辩解的第四个观点，被告人董某义无罪，董某义在

在工程前期个人垫资 374 万，在工程项目收到拨款后在不超过

垫资金额的情况下，使用项目资金不具有违法性。经查，该工

程是由北京城建集团承揽，之后转包给其下属子公司北京城建

八公司，该公司委任董某义对涉案工程进行管理，对涉案工程

前期投入巨额资金，董某义应当依照有关财务制度处理。北京

城建八公司在收到发包方转来的工程款转给了石家庄项目部，

该系国有资产，不属于董某义个人财产。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董雄飞伙同同案被告人董某义，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巨大；董某义被已生效的判

决认定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被告人董雄飞在共同犯罪中其



起到帮助作用，系从犯，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辩解被告人董雄飞无罪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被告人董雄

飞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其在事发后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私

自使用工程款的情况，并在立案前已向公司说明情况，归还涉

案物品，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量刑在法定幅度内。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7）冀 01 刑终 532 号刑事裁定和石家庄市裕

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 0108 刑初 379 号刑事判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吕 玲

审判员 王彦松

审判员 高玉坡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帆


